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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談「固定再談「固定再談「固定再談「固定及流及流及流及流動匯流」動匯流」動匯流」動匯流」 

 

電訊管理局總監區文浩 

 

如果問電訊界這兩年來關注的熱門問題是甚麼，相信「匯流」肯定排在前列。「下

一代網絡」將是一個「匯流」的網絡，話音、數據、影像均以同一核心網絡傳送，

用戶將由不同的接達網絡連接到核心網絡，這些接達網絡可以是有線的，也可以

是無線的，可以連接固定用戶，也可以連接流動用戶。世界各國的網絡商，都在

積極考慮或進行對「下一代網絡」的投資，電訊和廣播的匯流，固定和流動服務

的匯流，便是規管機構和業界不能忽視的問題。 

 

固定和流動匯流在全世界都在起步階段，消費者是否需要，會否成功，應交由市

場決定。規管機構的責任不在鼓勵或加速固定和流動的匯流，但規管機構有責任

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環境，即所謂「平的球場」，以便如果(再重覆「如果」）消費

者對匯流服務有需求的話，這種服務可以在市場上開展，互相公平競爭，為消費

者帶來創新服務、方便和多選擇的利益。規管機構又要及早澄清規則，不是等到

固定和流動的匯流發生了才澄清，因為不明朗的規管環境，將會妨礙投資決定。 

 

電訊局關注的是: 一個二十年前訂下的互連規則，如繼續施加於市場上，會否對

匯流的競爭環境造成扭曲？因此我們向業界和公眾徵詢意見。雖然電訊局在諮詢

文件提出了一些建議，但這並不代表電訊局在這方面已有結論。這些建議，只為

引發各界回應，希望問題經廣泛討論後，各界更能清楚了解問題癥結。電訊局會

詳細考慮各方的意見才作決定。 

 

電訊局的建議是取消規管，但這並非以規管手段，取消互連費，或取消某些營辦

商的收益。電訊局建議固網和流動網之間的互連費用，由網絡商之間在市場上自

由商討，並非由規管機構加以干預，規管機構只在市場失效時才作出干預，這是

符合「大市場，小政府」的「市場主導」原則。這個做法，也是其他沒有規管機

構的行業的普遍做法。現時由規管機構指定流動網向固網單方向繳交互連費的做

法，如果雙方同意的話，可以保留，電訊局亦無理據干預。但如果經過自由巿場

決定的繳費模式與現時單方向的模式有別，這只是證明現時根據規管而訂下的模

式是對市場的扭曲。除非有市場失效，電訊局又有何理據指定一個與市場決定的

結果有別的安排，以保證某類營辦商的收益呢？這是諮詢文件問的問題，電訊局

會詳細考慮各界對此問題的回應。 

 

電訊局首要的考慮是對消費者利益的影響。市場開放了十多年，相信我亦不需要

在此提出證據，證明市場競爭是促進消費者利益的最佳機制。如果(再重覆「如

果」）自由巿場決定的互連費用模式有所改變，而變成了一個較對稱的安排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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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固網商在互連費方面的收入減少，而流動網商省下了在互連費方面的成本，

固網商有壓力增加收費，流動網絡商有空間減低收費。但固網商是否能加價，流

動網絡商是否能減價，將由市場決定。電訊局聘請的顧問已對價格的增減作出評

估，消費者單從現時服務價格的增減來看，可能結果是「打和」，但一個沒有市

場扭曲的環境，將有利於經濟學家所謂「動態效率」(dynamic efficiency)的提升，

消費者從將來的創新服務得到的益處，不能單以現時服務價格增減的「靜態效率」

(static efficiency)」來衡量。 

 

互連費模式的改變，會否帶來固網按時收費？自從二零零一年尾開始，所有電訊

服務在零售層面的收費的規管己經取消，在二零零五年前，雖然電訊局曾審批電

盈的零售收費，但只是有權否決反競爭的價格。現時如果任何固網商想引入按時

收費，根本不需要向電訊局申請，電訊局並無權力否決。政府在二零零二年開始，

取消對電盈所有電訊服務零售收費限制的決定，源於一九九八年提早結束對外電

訊專營權的協議。政府有信心，市場的競爭已可充份保障消費者的利益，二零零

一年後的情況和九十年代市場缺乏競爭的情況完全有別。事實證明，雖然固網之

間的互連費用是按時收費，固網的成本是按客戶通話量增減，但固網未有引入按

時收費，寬頻收費從來都未受電訊局審批，固網寬頻也沒有按量收費，這是市場

競爭的結果。現時香港每人都有手提電話，固網引入按時收費，須考慮客戶改用

流動電話的流失。電訊局對按時收費或按量收費，採取中立態度，相信市場力量

更能保障消費者利益。 

 

電訊局明白，互連費用由現時規管指引改為巿場決定的模式，可能令營辦商的收

支有所改變，所以建議有一個適當的過渡期（如兩年），以便各方調整其業務計

劃。但是營辦商在市場上成功與否，似乎應決定於它的服務是否受客戶歡迎和它

本身的營運效率，規管只應在市場力量未形成時或失效時，才應使用。回顧第二

類互連政策和電盈主導地位規管的經驗，營辦商應否長期依賴規管支撐收入來源

以在市場生存的問題，大家應該詳細考慮。 

 

最後，我再重申，上文論及的，現時仍在諮詢辯論階段，電訊局會詳細考慮各方

的意見，才決定一個對社會和消費者長期有利的路向。 

 

 


